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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物价局文件

鄂价费〔2017〕27 号

省物价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 

重新核发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省知识产权局，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物价局（发展改革委）：

现将《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270 号）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270 号）

湖北省物价局

2017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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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 政 部

文件

发改价格〔2017〕270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

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提高政策透明度，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有关要求，现将重新审核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专利收费标准

（一）专利收费标准（国内部分）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专利收费标准（国内部分）按《专利收费标准国内部分》（附

件 1）规定执行。

对经济困难的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专利收费减缴按照《专利收费减缴办法》有

关规定执行。

（二）PCT 专利申请收费标准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PCT专利申请收费标准按（PCT专利申请收费标准》（附件 2）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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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专利申请提供

检索和审查服务时，收取的专利收费标准按双方约定执行。

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费标准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受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和办理其他手续时，按下列标准收取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费。

（一）在受理布图设计登记业务时，向申请人收取布图设计登记费每件 2000 元。

（二）在受理布图设计登记复审请求时，向申请人收取布图设计登记复审请求费每件

2000 元。

（三）在受理布图设计登记申请表著录事项变更业务时，向申请人收取著录事项变更

手续费每件每次 100 元。

（四）在受理延长布图设计登记申请文件补正期限申请时，向申请人收取延长期限请

求费每件每次 300 元。

（五）在受理恢复布图设计登记权利申请时，向申请人收取恢复布图设计登记权利请

求费每件 1000 元。

（六）在受理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申请时，向申请人收取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

计请求费每件 300 元。

（七）在受理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支付报酬裁决申请时，向申请人收取非自愿许

可使用布图设计支付报酬裁决费每件 300 元。

三、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考务费标准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组织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

识产权局收取的考务费标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

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217 号）有关规定执行，在国家规

定的收费标准上限范围内按成本补偿原则自行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

局向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收取的考试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财政部

门按照发改价格〔2015〕1217 号文件有关规定及组织报名考试的成本从严核定。

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上述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

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何费用，并按规定实行收费公示，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

督检查。同时，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36 号）要求，严格执行收费单位情况和收支状况报告

制度。

本通知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专利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2000〕2441 号）、《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同意调整部分专利收费项目和标准

的通知》（计价格〔2002〕185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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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费等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03〕85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关于重新调整 PCT 专利申请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2009〕364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调整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1258 号）同时废止。

附件：1. 专利收费标准国内部分

   2. PCT 专利申请收费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2017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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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利收费标准国内部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申请费

（一）发明专利  900

（二）实用新型专利  500

（三）外观设计专利  500

二、申请附加费

（一）权利要求附加费从第 11 项起每项加收  150

（二）说明书附加费从第 31 页起每页加收  50

   从第 301 页起每页加收  100

三、公告、公布印刷费   50

四、优先权要求费（每项）   80

五、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2500

六、复审费

（一）发明专利 1000

（二）实用新型专利  300

（三）外观设计专利  300

七、专利登记费

（一）发明专利  200

（二）实用新型专利  150

（三）外观设计专利  150

八、年费

（一）发明专利

1—3 年（每年）  900

4—6 年（每年） 1200

7—9 年（每年） 2000

10—12 年（每年）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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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年（每年） 6000

16—20 年（每年） 8000

（二）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1—3 年（每年） 600

4—5 年（每年） 900

6—8 年（每年） 1200

9—10 年（每年） 2000

九、年费滞纳金

每超过规定的缴费时间 1 个月，加收当年全额年费的 5%

十、恢复权利请求费 1000

十一、延长期限请求费

（一）第一次延长期限请求费（每月） 300

（二）再次延长期限请求费（每月） 2000

十二、著录事项变更费

（一）发明人、申请人、专利权人的变更 200

（二）专利代理机构、代理人委托关系的变更 50

十三、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

（一）实用新型专利 2400

（二）外观设计专利 2400

十四、无效宣告请求费

（一）发明专利权 3000

（二）实用新型专利权 1500

（三）外观设计专利权 1500

十五、专利文件副本证明费（每份）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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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PCT 专利申请收费标准

一、PCT 申请国际阶段部分

（一）国家知识产权局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收取的费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收取的费用（国际申请费、手续费），其

收费标准和减缴规定参照《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执行，实际收费以国家知识产权局

确定的国际申请日所在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汇率计算。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费用（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 传送费  500

2. 检索费 2100

附加检索费 2100

3. 优先权文件费  150

4. 初步审查费 1500

初步审查附加费 1500

5. 单一性异议费  200

6. 副本复制费（每页）    2

7. 后提交费  200

8. 恢复权利请求费 1000

9. 滞纳金 按应交费用的 50% 计收，最低不少于传送费，最高不超过《专利合作条

约实施细则》中国际申请费的 50%。

二、PCT 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部分（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宽限费 1000

（二）译文改正费

初审阶段  300

实审阶段 1200

（三）单一性恢复费  900

（四）优先权恢复费 1000

注：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受理局受理的 PCT 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免缴申请

费及申请附加费；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减缴 50% 的实质审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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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国际检索报告或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的 PCT 申请，在进

入国家阶段并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免缴实质审查费。

由欧洲专利局、日本特许厅、瑞典专利局三个国际检索单位作出国际检索报告的

PCT 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并提出实质审查请求时，减缴 20% 的实质审查费。

PCT 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其他收费标准依照国内部分执行。

抄送：国家发展改委价格司。

湖北省物价局 2017 年 3 月 23 日印发


